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 「上海自貿

區」）自去年9月正式掛牌成立以來，經濟界關注和

熱議的一個焦點就是上海自貿區政策及其發展對香港

的影響，香港少部分人刻意製造輿論後，在市民中始

終存在一種深刻憂慮的聲音：上海自貿區會對香港帶

來巨大威脅，香港會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低稅

率吸引力優勢。上海、香港是我國經濟發展格局中的

重要兩極，滬港能否形成良性競爭、優勢互補、共同

發展，對我國經濟整體發展乃至社會的和諧穩定均有

特別意義。

我和香港大部分人認為，上海自貿區作為中國全

面深化改革的試驗田，它的金融、貿易及投資體制改

革加速，對香港是競爭更是機遇，短期內不會形成挑

戰，長期會令香港受惠。從歷史發展看，中國30多年

改革開放以來的每一個重要階段，香港都積極參與其

中並分享到豐盛的成果，自貿區政策啟動及新一輪深

化改革開放在中國的全面推進是大勢所趨，香港順應

國家深化改革開放思路，積極調整爭取抓住新的發展機

遇，那麼，滬港之間的關係就不是 「零」和 「博弈」，

反而會形成 「水漲船高」的良性效應，香港一如既往

會成為中國改革的受益者。從現實狀況看，較之以

「境內關外」定位的上海自貿區，香港始終有自己不

可替代的角色，一個強大的中國完全可以容納、也應

該可以形成兩個或多個金融中心。香港經年累積的全

境域高度開放的自由貿易制度、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

系、配套和高效的金融與服務設施、具有國際視野和

成熟運作經驗的金融和服務人才群體，都是香港難以

被取代的優勢所在。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比世界任何

地方的同行，更熟悉內地市場，也更有條件把握這個

機會，在對上海自貿易區發展發揮正面影響中，進一

步鞏固香港先行者的優勢。

因此，滬港合作、優勢互補具有現實基礎和良好

發展前景，本人建議：

一、明確建立滬港兩地互惠互利合作共

贏戰略，共同打造中國企業 「走出去」 和 「引

進來」 雙向平台。滬港合作將不僅有利於兩

地提升各自的競爭優勢，相互扶持應對競爭

與挑戰，而且有利於提振兩地對開啟中國改

革開放新局面的信心。

在輿論上加強引導。廣泛發動各個領域力量，積

極宣傳上海自貿區建設不僅不會對香港的投資貿易產

生負面影響，而且將對滬港共同開展金融等合作帶來

更大契機、注入更強勁動力，合作也將在更大範圍、

更多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展開，兩地由此會形成更新的

優勢。努力消除誤解和疑慮，凝聚共識謀發展。

在政策上精心銜接。香港有一整套適應於完全開

放的金融市場的成熟制度體系、法律制度以及清晰的

產權界定、規範的交易平台、解決糾紛的機制等，值

得上海學習與借鑒。兩地在政策制定上要精心對接、

趨利避害、取長補短、相互激勵、共同發展。

在具體實踐中注重發揮示範效應。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精髓就是投資貿易的格局，最大程度適應

投資貿易便利化。上海自貿區也應從這個大局出發，

作為先行先試的改革試驗田，為中國經濟在更高層次

、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創造可複製、可推廣

的經驗，才具有全國性戰略意義。

二、由上海市政府、自貿區主管部門、

上海市工商聯與香港投資推廣署、香港中國

商會等多方聯合組成合作機構，集結官民雙

方力量，建立制度性長期雙向交流、優勢互

補合作平台。

為保障滬港各項合作措施的落實，由兩地多方有

代表性政府機構和民間機構組成工作平台，特別是充

分發揮上海海外聯誼會、上海市工商聯和香港特區政

府投資推廣署、香港中國商會的積極作用，推出上海

自貿區與國際接軌的政策制訂和執行，推動信息、人

才、金融市場產品的交流，服務於法制環境營造和金

融創新與安全、調動投資熱情和維護投資者利益。

三、 「中國海外投資年會」 落戶滬港兩地

，服務於香港與上海自貿區建成中國企業 「走

出去」 和 「引進來」 國家戰略部署的重要平台

，拓展香港與內地交流的廣度和深度。

「中國海外投資年會」由香港中國商會主辦，香港

投資推廣署、中央電視台、全國政協─中國經濟社會理

事會、全國工商聯、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國際商會等

機構聯合主辦，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外交

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等鼎力支持，得到國家發改委

、商務部等中央政府十大部委和國際機構精心指導。至

今已在香港舉辦兩屆，在國際上形成很大影響力，已經

成為實現國家 「引進來」和 「走出去」戰略部署的重要

交流渠道，李克強總理對兩屆年會都做了重要批示。建

議支持多方合作機構將 「中國海外投資年會」組委會在

上海自貿區設立上海總部，每兩年中一年（單屆）在上

海召開，一年（雙屆）在香港召開，輪流在滬港兩地舉

辦活動，聚集世界各地政商精英、專家學者，交流經驗

、溝通信息、研究問題、捕捉商機，擴大上海自貿區在

國際間影響力和滬港兩地的緊密合作，為中國企業 「走

出去」和全國各地 「引進來」雙向投資發揮積極作用。

關於推動滬港合作 將香港與中國（上海）自貿區打造
成 「走出去」 、 「引進來」 雙向平台的建議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香港經緯集團主席 陳經緯

2012年3月9日，陳經緯委員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以 「將香港打造成實施 『走出去』
戰略的重要平台」 為主題作大會發言

一小撮激進網民連續三周發起針對內
地遊客的所謂 「驅蝗行動」 ，在人流密集
的購物區滋擾內地遊客，更揚言將升級行
動，引起本港市民及旅遊業的強烈不滿。
零售、旅遊飲食及航運交通四大界別的立
法會議員，今日將約見署理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表達業界對事件的關注。31個旅遊
業團體昨日在本港報紙刊登廣告，譴責滋
擾旅客的劣行。有學者認為，激進行為不
獲市民認可，政府應 「冷處理」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旅遊業譴責滋擾旅客劣行
四大界別議員今晤林鄭表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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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人民力量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被控去年元旦遊行後，組織
參與非法集結，東區法院昨日裁決陳參與非法
集結罪成，判罰款6000元。法官強調港人有表
達訴求自由，但激烈行為不為社會接納。對於
陳偉業稱，今次的裁決或成為 「佔領中環」的
「案例」，大律師陸偉雄認為 「不是案例」，

又指非法集結屬於刑事定罪，一旦獲罪，則留
有案底，相信將降低市民參與「佔中」的意願。

陳偉業對今次的裁決感到 「滿意」，更誤
導市民，宣稱 「案例」對 「佔領中環」行動具
參考價值，刻意不提留有案底的事實。陳更揚
言今次獲罪對其未來的示威手法毫無影響，又
稱會與律師研究是否上訴。大律師陸偉雄接受
本報查詢時指出，裁判法院、區域法院等下級
法院作出的 「裁決」並不具有約束力，不能成
為法官日後斷案的 「案例」。他說，只有上訴
法院、終審法院等，對法律原則作出釐清或界
定時，作出的判決才能成為日後的 「案例」，
「案例」對下級法院的裁決才有約束力，換言

之，下級法院一定要跟隨。
案情透露，陳偉業與一班示威者於去年1

月1日舉行遊行，由銅鑼灣前往禮賓府，該遊
行獲得警方 「不反對通知書」，但抵埗後陳偉
業要求在場的500名遊行人士包圍禮賓府，同
時要求警方代為開路，警方認為有關要求超出
協定而拒絕，有人即指示遊行人士從禮賓府前
往長江中心，經花園道去皇后大道中，期間更
有人涉嫌躺在馬路，事件令附近交通受阻約1
小時。

陳偉業因而被控 「組織非法集結罪」及 「參與非法集結
」2項罪名。裁判官覃有方指出，涉案的非法集結約在下午3
時開始，並未獲警方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明顯是非法集
結。被告則在晚上7時20分左右才抵達現場，期間以 「示威
自由行」名義，發言要求在場示威者前往皇后大道中及蘭桂
坊等地。不過覃官昨日判陳偉業組織非法集結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表明，表達自由是本港核心價值，但不能以此作
出激烈行為，違反法律。一旦擾亂社會秩序，不可能得到市
民支持，法庭亦會依法處理。考慮本港情況，以及被告為立
法會議員，有責任為民發聲，判監並不適宜，故判被告罰款
6000元。警方及後拘捕包括陳偉業等8人，調查後控告陳偉
業 「組織非法集結罪」及 「參與非法集結」2項罪名，另2名
男女香子俊（28歲）及黃韻思（29歲）涉嫌當日躺在路上阻
礙警車離開，被控1項阻差辦公罪，但其後的2013年8月控方
決定不提證供起訴香及黃，2人被判自簽保守行為。

來自上述四個界別的立法會議員方剛、姚思榮、
張宇人及易志明，今日將聯同部分界別的選舉委員，
約見林鄭月娥，表達業界對滋擾遊客事件的關注。四
位議員表示，激進網民雖以內地遊客人數過多，影響
本地居民為由，但實際上經過幾次搗亂行動，已損害
本港的國際形象，更令內地與香港的矛盾升級，不利
於香港的長遠發展。

多渠道措施分流遊客
四位議員認為，全球著名的旅遊城市均面臨遊客

過多的情況，但只有本港出現針對單一國家遊客的不
文明、歧視等行為，令港蒙羞。四位議員亦建議政府
指，應平衡經濟發展的需要與市民之間的情緒，採取
多渠道措施分流遊客，改善交通和其他社會設施，紓
緩香港市民的生活壓力。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主任李彭廣昨日向本報表示，社會矛盾現時已被激化
，而激進網民為博取關注、發泄不滿，便放棄傳統方
式，以非理性的手段對抗。他說，所謂的 「驅蝗行動

」得不到市民的認可，自然搞不長久，可政府一旦給
予回應，反而 「火上加油」，變相刺激激進人士 「越
搞越激」。他認為，政府現時應從源頭解決問題，即
檢討 「自由行」政策，控制遊客數量，他又說，
相信特區政府已開始檢討本港對遊客的承受能力
等問題。

多間商舖被迫 「拉閘」
就激進網民的行動已令多間商舖被迫 「拉閘」，

暫停生意，周大福董事總經理黃紹基昨日稱，理解旅
客過多會對市民生活造成一定的不便，但希望搞事網
民理解商家每日經營，都需要付出舖租、員工人工等
成本，呼籲各方互諒互讓，共同解決問題。

九龍總商會、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香港參茸藥
材寶壽堂等合共31個團體，昨日聯合在本港報章刊登
廣告，呼籲各界人士理性、和平地表達意見，建議政
府制定長遠有效的 「旅遊規劃」政策，在平衡市民生
活、遊客旅遊觀光的同時，不影響業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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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中）非法集結罪成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高等法院昨日駁
回關於立法會遞補機制，即《議員出席安排條例》的
司法覆核。高等法院的書面判詞指，有關出缺安排經
過立法會議員的辯論，而法院應該只有在立法機關進
行明顯不合理的限制時，才介入處理，強調解決此類
政治議題，應在立法會內進行，不應由法庭處理。政
府發言人表示，歡迎法庭的裁決。

立法會的遞補機制對議員在辭職後半年內再選作
出合理的限制。曾屢次入稟法院挑戰政府的施政，有
「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長洲街坊會主席郭卓堅，早前

就針對立法會遞補機制提出司法覆核。他聲稱禁止立
法會議員自願辭職後半年內參加補選，是剝奪香港人
的參選權及投票權，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

高等法院昨日公布判決，宣布駁回郭卓堅所提出

的司法覆核。判詞指出，有關出缺安排是經立法會議
員的辯論，認為要解決這些政治議題；除非結果是完
全沒有道理，否則有關議題應該在立法會進行，而不
是由法庭去做。判詞續稱，要改善選舉制度的公正及
效率，要通過合法的法定條文去做；又同意政府的代
表律師所指，遞補機制有合法目的，包括選民投票給
議員是希望他們能夠維持四年任期，並不期待他們中
途辭職，遞補機制可防止議員濫用補選機制，因此駁
回司法覆核。

政府發言人表示，歡迎法庭的裁決，並會維持現
行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的安排。

高院駁回遞補機制司法覆核


